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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泵站南部片区水样收集及实验室分析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11N25006432W2026411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 乙方：上海敏友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轩（男）

地址：上海市厦门路180号 地址：上海上海市奉贤区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0237

电话：63225484-13073 电话：021-64109718

传真： 传真：

联系人：梁珊珊 联系人：朱陈喆

甲方就中心城区泵站南部片区水样收集及实验室分析项目通过招投标

确定由乙方提供技术服务，依据《民法典》、《招标投标法》等有关规定

，以及招投标文件，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服务内容：对配有自动采样设备的市属防汛泵站、部分排放口和服务地区排

水的立交泵站共计90个泵站（详见下表清单），进行样品的收集、样品保存、样品

运输、样品交接、现场记录、样品实验室检测及数据报告的出具。

90个泵站清单：

序号 名称 泵站性质 泵站地址 分类管控 片区 备注

1 徐浦大桥 分流制 徐梅路 7 弄 11 号 白龙港片区

2 田林 分流制 钦州路 645 号 白龙港片区

3 微电子 分流制 钦州北路 1196 甲 白龙港片区

4 康健 分流制 桂林路 50 号 白龙港片区

5 漕溪 分流制 于田林东路 180 号 白龙港片区

6 华泾北 分流制 龙吴路 2001 号 白龙港片区

7 长桥 分流制 龙临路 8 号 白龙港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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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泵站性质 泵站地址 分类管控 片区 备注

8 梅陇 分流制 龙州路 2 号 白龙港片区

9 合川 分流制 合川路 179 甲 白龙港片区

10 延安西 分流制 虹井路 820 号甲 白龙港片区

11 莲花 分流制 莲花路 268 号 白龙港片区

12 永川 分流制 罗城路 350 号 白龙港片区

13 平南 分流制 合川路 664 号甲 白龙港片区

14 龙柏 分流制 緑苑路 168 号 白龙港片区

15 虹桥1# 分流制 七莘路 6365 号 白龙港片区

16 虹桥2# 分流制 温虹路申昆路 850 号 白龙港片区

17 虹桥3# 分流制 华翔路 1860 号 白龙港片区

18 虹桥4# 分流制 申滨南路 665 号 白龙港片区

19 虹南 分流制 合川路 2911 号 白龙港片区

20 蒙自 分流制 局门路 810 号甲 白龙港片区

21 苗圃西 分流制 临虹路28号 白龙港片区

22 北虹南 分流制 哈密路 751 号 白龙港片区

23 芙蓉江 分流制 长宁路 2111 号 竹园片区

24 北新泾北 分流制 剑河路、北翟路的西南角 白龙港片区

25 绿化 分流制 青溪路 602 号甲 白龙港片区

26 红旗 分流制 景谷路 4 号 白龙港片区

27 景谷 分流制 景谷东路 125 号 白龙港片区

28 兰坪 分流制 兰坪路 15 号 白龙港片区

29 北新泾南 分流制 淞虹路 990 号 白龙港片区

30 龙华机场 分流制 丰谷路 36 号甲 白龙港片区

31 陇西 分流制 沪闵路 7126 号 白龙港片区

32 东兰（雨） 分流制 东兰路 999 甲 白龙港片区

33 平吉 分流制 平吉路 1261 号甲 白龙港片区

34 华江（临） 分流制 北翟路 2016 号甲 白龙港片区

35 北虹北 分流制 哈密路 301 号 白龙港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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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泵站性质 泵站地址 分类管控 片区 备注

36 华泾西 分流制 老沪闵路 1080 号 白龙港片区

37 平阳（雨） 分流制 平阳路 1113 号甲 白龙港片区

38 罗秀 分流制 龙吴路 1889 号 白龙港片区

39 景东 分流制 景东路 3450 号 白龙港片区

40 华济 分流制 华济路 2 弄 66 号 白龙港片区

41 新龙水南 分流制 龙腾大道1800号 白龙港片区

42 西藏北 合流制 光复路 35 号 竹园片区

43 华盛 合流制 光复西路 581 号内 竹园片区

44 普善 合流制 普善路 310 号 竹园片区

45 昌平 合流制 康定东路 50 号 竹园片区

46 广肇 合流制 于广肇路长寿路桥堍 竹园片区

47 成都北 合流制 成都北路 1085 号 竹园片区

48 新福建北 合流制 福建北路 50 号 竹园片区

49 宜川 合流制 洛川东路 985 号 竹园片区

50 大洋桥 合流制 交通路 1243 号 竹园片区

51 江苏 合流制 万航渡路 1252 号 白龙港片区

52 中山西 合流制 中山西路 55 号 白龙港片区

53 古北 合流制 长宁路北侧近古北路 竹园片区

54 江西中 合流制 江西中路 489 号 竹园片区

55 华阳 合流制 华阳路 22 号 白龙港片区

56 万航 合流制 万航渡路 1252 号 白龙港片区

57 凯旋 合流制 凯旋路 76 号 白龙港片区

58 延安东 合流制 中山东二路 457 号 白龙港片区

59 肇嘉浜 合流制 瑞宁路 3 号 白龙港片区

60 蒲汇塘 合流制 宜山路 497 号 白龙港片区

61 复兴东路 合流制 复兴东路 2 号 白龙港片区

62 鲁班 合流制 鲁班路 792 号 白龙港片区

63 新宛平 合流制 东安路 877 号 白龙港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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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泵站性质 泵站地址 分类管控 片区 备注

64 乌鲁木齐 合流制 复兴西路 9 号 白龙港片区

65 文庙 合流制 董家渡路 10 号 白龙港片区

66 陆家浜 合流制 陆家浜路 9 号 白龙港片区

67 龙华西 合流制 龙华西路 41 号 白龙港片区

68 福建中 合流制 南苏州路 621 号 白龙港片区

69 西藏中 合流制 西藏中路 725 弄 20 号 白龙港片区

70
小木桥（雨

）
合流制 瑞宁路 478 号甲 白龙港片区

71 云岭西 合流制 蔡家浜 4 号 白龙港片区

72 叶家宅 合流制 宜昌路 752 号 竹园片区 新宝钢

73 宜昌 合流制 宜昌路 303 号 竹园片区

74 林家巷 合流制 顺义路 3 号 石洞口片区

75 大光复 合流制 光复西路 169 号 石洞口片区

76 新师大 合流制 光复西路 2470 号 石洞口片区

77 武宁 合流制 武宁支路 17 号 石洞口片区

78 宜川西 合流制 中潭路 99 弄 23 号 石洞口片区

79 平江桥 合流制 中华新路 1553 号 石洞口片区

80 泸定 合流制 光复西路 2747 号 石洞口片区

81 江西北 合流制 江西北路 2 号 竹园片区

82 华昌 合流制 中兴路 111 号 竹园片区

83 虹镇 合流制 泾东路 157 号沙虹路 竹园片区

84 大名 合流制 九龙路 237 号 竹园片区

85 群众 合流制 邢家桥南堍 竹园片区

86 汉阳 合流制 东汉阳路 199 号 竹园片区

87 吴中 分流制 柳州路 927 号 白龙港片区

88 新客站 分流制 恒丰路 706 号 竹园片区

89 新大名 合流制 溧阳路以东、东汉阳路以南 竹园片区

90 中央商务区 合流制 厦门路180号西面 竹园片区

注：水质采样的具体泵站以招标人最终实际提供的水质采样泵站清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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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要求：

1、样品数量：根据降雨采样原则，全年共计采集水样不少于4200

组

2、采样频次：

2.1降雨放江

每一场降雨放江：按照如下“降雨放江”采样规则，进行采样：

1）开始放江；2）10分钟；3）20分钟；4）40分钟；5）60分钟；6）120

分钟；7）180分钟；8）结束放江。采样周期：每一场雨以8点至次日8点为

一次采样启动触发周期，只进行1次采样，即首次降雨放江进行采样，后续

满足触发条件将不进行采样。若跨周期降雨放江情况，下一周期才接收到

停止采样信号，接收到停止采样信号的周期，后续接收采样信号将不触发

采样。

2.2如有泵站应急放江情况需根据招标人要求进行采样

（1）采样点位：样品在泵站集水井中采集，均由自动采样装置采样。

采样规范符合 《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范》（HJ493-2009）、

《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494-2009）、《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指导》

（HJ495-200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现场取样：采样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现场规范填写《现场

采样记录表》，标注样品是否进行现场自然沉降和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并

由采样人员签字确认；

（3）样品运输：所有样品采集完成后在后续运输过程中应全程保障样

品冷藏。样品箱应有“切勿倒置”等明显标志并贴有“上海市排水事务中

心泵站放江水质监测专用”字样的封条或胶带密封。至少3个站位的样品混

合装在一起，各箱内均应有采样记录表。冷藏运输车辆设备均应符合《冷

链物流运输车辆设备要求》（DB 12/T 558-2015）的要求。样品采集完成

后在6小时内送达分析检测机构。

3、样品检测

（1）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对泵站水质样品中的 pH 值、悬浮物、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共计五项检测项目进行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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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样品性质，同甲方协商后选择国家标准法对

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如遇特殊情况，则通过与甲方协商的方式，确定分析

方法，整个过程均须按照国家资质认定规定的检测程序实施。

4、乙方承诺对甲方提供所有的基本资料信息和检测数据的内容进行

保密，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公开。

5、若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检测报告存有异议，可向乙方质量负责人提出，

乙方将按照《质量手册》中相关规定进行调查和回复。

6、如有环境突发事件发生或需对危害排水设施建设、运行的事件发生，

乙方应1小时内响应，2小时到达现场，进行现场应急监测，并于 1 个月

内对事故（事件）的处理结果提供完整的调查分析报告、监测报告及相关

资料。

7、乙方向甲方提供具有国家级资质认定标志的检测报告，报告要求

经三级审核签名，报告份数一份。汇总表的数据以最终签发的报告数据为

准。

二、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 对没有达到本合同约定服务质量或标准的服务事项，有权要求乙方在要

求的时间内加急提供服务，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2、 如果乙方到期无法完成本合同约定服务内容、或者服务无法达到合同规

定的服务质量或标准的，有权另外邀请第三方提供服务，其支付的服务费用由乙

方承担；

3、 本合同服务期限内，有义务为乙方创造服务工作便利，并提供适合的工

作环境，协助乙方完成服务工作；

4 、确因需要对本合同原有约定进行调整的，可通过有效的方式及时与乙方

协商调整；

5、负责每季度进行泵站水质质控考查；

6、负责向乙方提供采样地点的基本信息（含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 联

系电话、样品名称、采样日期、样品数量等）。

（二）乙方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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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甲方在

合同服务范围外增加或扩大服务内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另行支付相应的费

用；

2、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合适的工作环境和便利；

3、如果由于甲方的责任而造成服务延误或不能达到服务质量的，乙方不承

担违约责任；

4、确因需要第三方合作才能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的，应

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并承担第三方提供服务的费用；

5、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要求、标准、时间等履行合同义务；

6、为便于甲方及时做好对各泵站的监管工作，乙方应将所有数据录入甲方

的排水设施自动监测系统；

7、提供的检测报告，应当具有国家资质认定的标志。检测报告应当经三级

审核签名，并对检测数据负责；

8、应向甲方报备采样和取样人员名单（包括身份证号）、取样车辆清单（包

括车牌号）、检测设备清单（含品牌、型号等），如发生调整，应在5个工作日

内重新报甲方。

9、每月最后一天梳理并将当月样品采集及化验情况报送甲方。

三、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一）本合同服务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二）本合同服务地点：上海市。

（三）本合同服务方式：提交检测报告，上传检测数据。

四、验收标准和方式

乙方提交的检测报告，应当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并由

甲方按照本合同第一条服务要求进行验收。

五、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服务费用：本合同委托服务费用总额为：1475520元整 （大写：壹佰肆拾

柒万伍仟伍佰贰拾元整）。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已包含在本合

同价款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2、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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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30%；

（2）乙方完成三季度工作后支付至服务费用总额的80%；

（3）本合同服务项目经验收核稿后支付剩余20%的服务费用。

3、若本合同服务期满,经双方协商同意需要乙方延续提供服务的,服务期限

自动延续至下一年度服务合同生效日止。延续期间的服务费用由下一年度中标的

服务商承担。

4、若本合同服务项目验收发生在2026年12月工作量完成前的，本合同服务

费用的尾款应在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和未完成工作量等额的履约保函后予以支付。

乙方提供的履约保函有效期应与甲方协商确定。

六、违约责任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照下列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的，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

（二）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要求履行义务的，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5%

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三）因一方违约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违约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甲方

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八．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

3、本合同服务项目采购，采用一次招标三年沿用、合同一年一签的方式实

施。本合同的履约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4、本合同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并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5、附：安全生产协议、廉政协议等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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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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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类项目安全管理协议

项目名称：中心城区泵站南部片区水样收集及实验室分析

甲 方：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

乙 方：上海敏友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为了加强上海市排水行业安全生产管理，深入贯彻“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方针，切实落实咨询服务类项目安全生产责

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在签订上述咨询服务类项目合同的同时，

签订本协议：

一、协议期限

本协议与相关服务合同同时生效、终止。

二、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1. 贯彻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落实上海市排

水管理事务中心合同相关要求。

2. 甲方有权检查、督促乙方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规定，对乙方不

符合相关安全规章制度的行为进行制止、纠正并发出安全整改通知书，直至清退

出场。

（二）乙方权利和义务

1. 遵守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开展相关活动，并随时接

受甲方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对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应接受处罚，并承

担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

2. 乙方应了解工作场所安全生产基本情况，对现场危险源、逃生路线等注

意事项被检查单位应告知乙方相关的安全工作提示。

3. 乙方必须遵守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按照被检查方的要求，

配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对配备的个人防护用品进行检查、检

验，未穿戴和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人员不得进入作业区域。

4. 乙方负责对本单位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保证操作人员具备必要

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

安全操作技能和紧急情况下的应急避险措施，并督促从业人员自觉遵守安全生产

的各项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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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乙方应负责为本单位从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如手套、

工作服、防滑鞋等）和劳动防护用品，督促施工、操作人员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

品。

6. 乙方应接受甲方的安全监督检查，对检查提出的问题和隐患，及时整改，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整改或设置障碍。

7. 乙方有权拒绝甲方的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检查活动；发现直接危及人身

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检查工作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检查场

所。

8. 乙方发生伤亡、火警、火灾、机械等事故（包括由乙方责任造成甲方人

员、他方人员、行人伤亡等）生产安全事故，乙方应立即报告甲方和有关部门，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法

律责任；对突发疾病死亡或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乙方承担其工伤保险待

遇。

三、其他要求

1.甲方应对乙方在落实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本着指导的态

度，给予积极的帮助和协助。

2.乙方应遵守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使用符合要求的交通工具并落实

安全管理。加强涉及交通的安全培训，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安全管控，确

保人员交通安全。

3.乙方应对所知悉的涉及到甲方业务中，技术信息、经验成果、相

关数据，包括服务、计划、程序、资料、生产、成本、产品、设备、图

纸、操作或者被查单位的信息等，均应被视为甲方的商业机密，未经甲

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作为己用，也不得外泄，合同期满或终止之后也

不得作为己用或外泄。

四、其它约定事项

1、本协议为相关服务合同的附件。

2、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经双方签章后与相关服务合

同同时生效和终止。

3、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按双方签订的相关服务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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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

（盖章） （盖章）

负责人（盖章）： 负责人（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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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廉洁协议

甲方：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

乙方：上海敏友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义务的行为，保持廉洁自律工作作风，防止

各种不正当行为发生，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特订立本协

议如下：

一、甲、乙双方应当自觉遵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

二、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和收受回扣等好处费。

三、甲方工作人员应当保持与乙方的正常业务交往，不得接受乙方的礼物礼

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等，不得在乙方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四、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健身和娱乐

等活动。

五、甲方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乙方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配偶和

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等提供方便。

六、甲方负有管理职权的工作人员不得与乙方发生非正常的借款、委托理财

等经济往来；不得介绍配偶、子女、其他特定关系人及其投资经营的企业与乙方

发生经济和业务往来。

七、乙方应当通过正常途径开展相对业务工作，不得为获取某些不正当利益

而向甲方工作人员赠送礼物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等。

八、乙方不得为谋取私利擅自与甲方工作人员就项目承包、费用结算等进行

私下商谈或者达成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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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乙方不得以洽谈业务、签订经济合同为借口，邀请甲方工作人员外出旅

游和进入营业性高档娱乐场所。

十、乙方不得为甲方单位和个人购置或者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家电、

高档办公用品等物品。

十一、乙方承诺，与甲方工作人员不存在利益关联。

十二、乙方如发现甲方工作人员有违反上述协议者，应向甲方领导或者甲方

上级单位反映。甲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对乙方进行报复。

十三、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方应按本合同总价款的 5％计算向对方支付

违约金。由此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十四、本廉洁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五、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并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签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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